
 

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重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職程重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職程重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職程重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職程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

定本法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一般規定一般規定一般規定一般規定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修改學歷要求修改學歷要求修改學歷要求修改學歷要求  

 

一 、 訂 定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保 安 學 員 培 訓 課 程 的 錄 取 制 度 的 第 6/2002 號

法 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 一 ） 項 修 改 如 下 ﹕  

“（一）  投考保安學員普通培訓課程者，須具備高

中畢業學歷﹔投考保安學員特別培訓課程

者，須具備高等教育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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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訂 定 獄 警 隊 伍 職 程 人 員 通 則 的 第 7/2006號 法 律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款 （ 二 ） 項 修 改 如 下 ﹕  

“（二） 進入警員職級須具備高中畢業學歷，進入

副警長職級須具備高等教育學歷；”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條條條條  

設立職位或職級設立職位或職級設立職位或職級設立職位或職級  

 

一 、統一治安警察局和消防局的男性與女性職程的第 2/2005 號 法

律 第 一 條 第 三 款 修 改 如 下 ﹕  

“三、基礎職程的進程按下列職位為之： 

（一）普通職程： 

（1）警長；  

（2）副警長；  

（3）首席警員；  

（4）一等警員；  

（5）警員。  

（二）專業職程：  

（1）音樂：  

i）音樂警長；  

i i ）音樂副警長；  

i i i ）音樂首席警員；  

iv）音樂一等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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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音樂警員。  

（2）無線電：  

i）無線電警長；  

i i ）無線電副警長；  

i i i ）無線電首席警員；  

iv）無線電一等警員；  

v）無線電警員。  

（3）機械：  

i）機械警長；  

i i ）機械副警長；  

i i i ）機械首席警員；  

iv）機械一等警員；  

v）機械警員。 ” 

 

二 、 第 2/2005號 法 律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修 改 如 下 ﹕  

“三、基礎職程的進程按下列職位為之：  

（一）消防區長； 

（二）副消防區長； 

（三）首席消防員； 

（四）一等消防員； 

（五）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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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第 7/2006號 法 律 第 八 條 修 改 如 下 ﹕  

    “獄警隊伍職程的進程按下列職級為之：  

（一）總警司； 

（二）警司； 

（三）警長； 

（四）副警長  

（五）首席警員； 

（六）一等警員； 

（七）警員。” 

 

四、制 定 海 關 關 員 的 職 程、職 位 及 報 酬 制 度 大 綱 的 第 3/2003號 法

律 第 四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修 改 如 下 ﹕  

“二、一般基礎職程的進程按下列職級為之： 

（一）關務督察； 

（二）副關務督察； 

（三）首席關員； 

（四）一等關員；  

（五）關員。 

 

三、專業職程的進程按下列職級為之： 

（一）機械專業關務督察； 

（二）機械專業副關務督察； 

（三）機械專業首席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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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械專業一等關員；  

（五）機械專業關員。”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條條條條  

調 整 職 務 內 容調 整 職 務 內 容調 整 職 務 內 容調 整 職 務 內 容  

 

一 、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66/94/M 號 法 令 核 准 的 《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所 指 附 件 C， 由 作 為 本 法 律 組 成 部 分

的 附 件 一 替 代 。  

 

二 、 第 3/2003號 法 律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修 改 如 下 ﹕  

“一、一般基礎職程內的海關關員，按相應的職位行使的一般

職能為： 

（一）．．．．．．；  

（二）首席關員、一等關員及關員── 執行性質的

職能。 

 

二、專業職程內的海關關員，在其專業範圍內行使

的一般職能為：  

（一）．．．．．．；  

（二） 機械專業首席關員、機械專業一等關員及機械

專業關員 ── 執行性質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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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條條條條  

薪 俸 索 引 表薪 俸 索 引 表薪 俸 索 引 表薪 俸 索 引 表  

 

一 、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66/94/M 號 法 令 核 准 並 經 第 9/2004號 行 政 法

規 及 第 4/2006號 法 律 修 改 的《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所 指 的 附 件 A ， 由 作 為 本 法 律 組 成 部 分 的 附 表 一 替 代 。  

 

二、第 7/2006號 法 律 第 八 條 所 指 的 附 表 一，由 作 為 本 法 律 組 成 部

分 的 附 表 二 替 代 。  

 

三、第 3/2003號 法 律 的 附 表 一 及 附 表 二，由 作 為 本 法 律 組 成 部 分

的 附 表 三 替 代 。  

 

四、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的 附 表 一，由 作 為 本 法 律 組

成 部 分 的 附 表 四 替 代 。   

 

五 、屬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職程、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海關

職程及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職程的人員，分別有權按作為本法律組 成

部 分 的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所訂的薪俸點收取薪俸。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晉升制度晉升制度晉升制度晉升制度  

 

一、治安警察局普通職程與專業職程的警 員 及 一 等 警 員 、 消 防 局

消 防 員 及 一 等 消 防 員，分 別 可 參 加 錄 取 就 讀首席警員及首 席 消 防 員職



 

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7 

位的 晉 升 課程 的 開 考， 並 適 用 經 作 出 適 當 配 合 的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66/94/M 號 法 令 核 准 的 《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 規 定 的 警 員

晉 升 至 高 級 警 員 、 消 防 員 晉 升 至 高 級 消 防 員 職 位 的 制 度 。  

 

二、海關關員及一等關員、機 械 專 業 關 員 及 機 械 專 業 一 等 關 員 ，

分 別 可 參 加 晉 升 至 首 席關員 及 機 械 專 業 首 席 關 員職級的開考，並適用

經 作 出 適 當 配 合 的 第 3/2003 號 法 律 規 定 的 晉 升 至高級關員及機 械 專

業 高 級 關 員 職 級 的 制 度 。  

 

三、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警員及一等警員，分 別 可 參 加 晉 升 至首席

警員職級的開考，並適用經作 出 適 當 配 合 的 第 7/2006號 法 律 規 定 的 晉

升 至一等警員職級的 制 度 。  

 

四、晉 升 至治安警察局普通職程與專業職程一等警員職位、消 防

局一等消防員職位、海 關 一 等 關 員 及 機 械 專 業 一 等 關 員職級、澳門監

獄獄警隊伍一等警員職級，須符合下列要件並按年資處理：  

（一）具有二十年實際服務時間；  

（二）如屬受《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 約 束 的 人 員 ， 行

為 等 級 須 被 評 為 第 一 等 級 或 以 上 ；  

（三）如屬受公職一般制度約 束 的 人 員 ， 在 最 近 一 次 的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中 須 獲 得 “ 滿 意 ” 或 更 佳 的 評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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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晉 升 至治安警察局職程中的副警長、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

中的副警長、消 防 局職程中的副消防區長、海關職程中的副關務督察

的職位或職級的一般條件為分別在首席警 員 、首席消防員、 首 席關員

職 位 上 已 服 務 滿 法 律 所 要 求 的 最 少 服 務 時 間，但 不 影 響 其 他 條 件 的 適

用 。  

 

六、本條規定所指的人員出任較原職位或原職級高一級的職位或

職級的第一職階。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條條條條  

撤銷撤銷撤銷撤銷司法警察局助理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助理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助理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助理刑事偵查員職程  

 

一、撤 銷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所 指 表 二

所 載 的 司 法 警 察 局 助 理 刑 事 偵 查 員 職 程 。  

 

二、 屬 上 款 所 指 助 理 刑 事 偵 查 員 職 程 的 人 員 ，按 其 原 薪 俸 點 轉 入

由 本 法 律 附 表 四 替 代 的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第 二 條 所 指 的

表 一 中 刑 事 偵 查 員 職 程 二 等 偵 查 員 第 一 職 階 。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條條條條  

撤銷撤銷撤銷撤銷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鑑定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鑑定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鑑定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鑑定員職程  

 

一、撤 銷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第 八 條 第 一 款 所 指 表 四

所 載 的 司 法 警 察 局 刑 事 技 術 鑑 定 員 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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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 上 款 所 指 刑 事 技 術 鑑 定 員 職 程 的 人 員 ， 按 其 原 薪 俸 點 轉 入

由 本 法 律 附 表 五 替 代 的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所 指 的 表 三 中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 內 相 同 薪 俸 點 所 屬 的 職 級 和 職

階 ； 如 無 相 同 的 薪 俸 點 ， 則 轉 入 較 高 一 級 的 職 級 和 職 階 。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條條條條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 的 晉 升 及 晉 階的 晉 升 及 晉 階的 晉 升 及 晉 階的 晉 升 及 晉 階  

 

各 職 等 的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的 晉 升 及 晉 階 須 遵 守 適 用 於 公 職 一 般

制 度 中 的 技 術 輔 導 員 職 程 的 法 律 規 定 ， 但 不 影 響 上 條 規 定 的 適 用 。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條條條條  

再培訓再培訓再培訓再培訓  

 

第 六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指 的 人 員 須 於 本 法 律 生 效 後 一 年 內 修 讀 由 補

充 法 規 規 範 的 再 培 訓 課 程 。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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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條條條條  

重新定職重新定職重新定職重新定職  

 

一、屬第 2/2005號 法 律 第 一 條 第 三 款 所 指治安警察局普通職程與

專業職程的現役高級警員，以及 屬 該 法 律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所 指 消 防 局 基

礎 職 程 的 現 役 高 級 消 防 員 ， 分 別 獲 重 新 定 職 為 首 席 警 員 及 首 席 消 防

員 。  

 

二二二二、、、、屬第 3/2003號 法 律 第 四 條 所 指 海 關 基 礎 職 程 的現役高 級關員

及機 械 專 業 高 級 關 員，分 別 獲 重 新 定 職 為 首 席關員 及 機 械 專 業 首 席 關

員 。  

 

三、屬第 7/2006號 法 律 第 八 條 所 指 澳 門 監 獄 獄 警 隊 伍 職 程 的現役

一等警員獲 重 新 定 職 為 首 席 警 員 。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晉 階 制 度晉 階 制 度晉 階 制 度晉 階 制 度  

 

晉升至上條所指薪俸點相應的職階須按照有關職程制度進行。  

 

第 十 二 條第 十 二 條第 十 二 條第 十 二 條  

出任職階出任職階出任職階出任職階  

 

一、為出任本法律新設的職階，僅計算在有關職位或職級上提供

實際服務的時間，無須符合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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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第十條規定獲重新定職的人員轉入新職位或職級中與目

前所屬職階相同的職階。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學歷要求學歷要求學歷要求學歷要求  

 

自本法律生效起的三年期間內，豁免入讀保 安 學 員 普 通 培 訓 課 程

者 及 入讀 澳 門 監 獄 獄 警 隊 伍 獄 警 培 訓 課 程 者 具 有 高中畢業學歷的要

求，而現有的初中畢業的入職學歷要求予以維持。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最後規定最後規定最後規定最後規定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主管人員的任用制度主管人員的任用制度主管人員的任用制度主管人員的任用制度  

 

在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中應由屬治安警察局、消防局、海關本身

編制的人員出任的廳長職位、處長職位或等同職位，必須按照一般法

的規定，分別從警務總長／消防總長／關務總長及從副警務總長／副

消防總長／副關務總長中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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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附件的替代附件的替代附件的替代附件的替代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7/94/M 號 法 令 的 附 件 C， 以 及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66/94/M 號 法 令 核 准 的 《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所 指 的 附 件 C， 均 由 本 法 律 附 件 一 替 代 。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培訓及實習的報酬培訓及實習的報酬培訓及實習的報酬培訓及實習的報酬  

 

一、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開設的警官培訓課程的學員及在實習

階段準警官的報酬，以及本法律所包括的學員及實習員的報酬，分別

載於本法律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及附表五。  

 

 

二、隸 屬 保 安 部 隊 的人員按 照 經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66/99/M 號 法 令

核 准 的《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 通 則 》規 定，以 一 般 委 任 方 式 就 讀

警官培訓課程，有權收取原職位的薪俸。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廢止廢止廢止廢止  

 

廢止所有與本法律相抵觸的規定， 尤 其 是 ：  

（ 一 ）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7/94/M 號 法 律 第 二 十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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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26/99/M 號 法 令 第 六 條 及 第 八 條 ；  

（ 三 ） 第 4/2006號 法 律 第 四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六 條 。  

 

第第第第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條條條條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一、本法律自公佈翌月的首個工作日起生效。  

 

二、基於本法律的薪俸點調升，效力追溯至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 零 零 八 年   月   日 通 過 。  

 

 

立 法 會 主 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曹 其 真  

 

二 零 零 八 年   月   日 簽 署 。  

命 令 公 佈 。  

 

行 政 長 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 厚 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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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四四四四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  

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職程職程職程職程  

 

薪俸點  

職程 職階 
職位 

1.º 2.º 3.º 4.º 5.º 6.º 

警務總長/ 

消防總長 
770 820 -- -- -- -- 

副警務總長/ 

副消防總長 
700 720 750 -- -- -- 

警司/ 

一等消防區長 
650 670 690 -- -- -- 

高級職程  

副警司/ 

副一等消防區長 
540 570 600 -- -- -- 

警長／消防區長  430 450 480 500 520 540 

副 警 長 ／ 副 消 防

區長  

380 390 400 420 -- -- 

首席警員/ 

首席消防員 
340 350 360 370 -- -- 

一等警員/ 

一等消防員 
300 310 320 330 -- -- 

治安警察局 

基礎職程－普通

及專業職程／消

防局  

基礎職程  

警員/消防員 260 270 280 290 -- -- 

警官培訓課程的學員：  

1)250，第一年；  

2)270，第二年；  

3)290，第三年；  

4)310，第四年；  

5)340，實習；  

 

保 安 學 員 培 訓 課 程 的 學 員 ：  

1)普 通 培 訓 課 程 學 員 220(學習及實習階段 )；  

2)特 別 培 訓 課 程 學 員 260(學習及實習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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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四四四四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  

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澳門監獄獄警隊伍職程  

 

 

薪俸點  

職階 
職級 

1.º 2.º 3.º 4.º 

總警司 540 570 600 -- 

 

警司 510 520 530 -- 

警長 430 450 480 500 

副警長 380 390 400 420 

首席警員 340 350 360 370 

一等警員 300 310 320 330 

警員 260 270 280 290 

進 入 警 員 職 級 220(學習及實習階段 )  

進入副警長職級 260(學習及實習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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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三三三三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四四四四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  

海關海關海關海關人員人員人員人員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高級及基礎職程職程職程職程  
 

薪俸點 

職程 職階 職級 

1.º 2.º 3.º 4.º 5.º 6.º 

關務總長 770 820 -- -- -- -- 

副關務總長 700 720 750 -- -- -- 

關務監督 650 670 690 -- -- -- 

高級職程 

副關務監督 540 570 600 -- -- -- 

 關務督察/機械專業關務督察    430 450 480 500 520 540 

副關務督察/機械專業副關務督察 380 390 400 420 -- -- 

首席關員/機械專業首席關員 340 350 360 370 -- -- 

一等關員/機械專業一等關員 300 310 320 330 -- -- 

普通基礎職

程及專業職

程  
關員/機械專業關員 260 270 280 290 -- -- 

修 讀 進 入 高 級 職 程 的 課 程  430  

實 習 關 員 /實 習 機 械 專 業 關 員  220 

實 習 副 關 務 督 察 /實 習 機 械 專 業 副 關 務 督 察 260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四四四四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四四四四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條所指者））））  

 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職程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職程  

 

職階 
職級 

1.º 2.º 3.º 4.º 

一等督察 720 770 -- -- 

二等督察 600 650 700 -- 

副督察 520 540 560 570 

首席偵查員 440 460 480 500 

一等偵查員 360 380 400 420 

二等偵查員 280 300 320 340 

進 入 督 察 職 級 440(學習及實習階段 )  

進入 偵 查 員 職級 250 (學習及實習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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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五五五五  

（（（（第第第第        /2008 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七七七七條條條條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所指者所指者所指者所指者））））  

 

刑事技術輔導員職程刑事技術輔導員職程刑事技術輔導員職程刑事技術輔導員職程  

 

職階 
職等 職級 

1º 2.º 3.º 4.º 

5 首 席 專 業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445 460 475 490 

4 專 業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400 415 430  

3 首 席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350 365 380  

2 一 等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305 320 335  

1 二 等 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260 275 290  

實習刑 事 技 術 輔 導 員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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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第第第第     /2008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號法律第三三三三條第一款所指條第一款所指條第一款所指條第一款所指者者者者））））  

 

Anexo I  

(a que se refere o n.º 1 do artigo 3.º da Lei n.º    /2008) 

 

《《《《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第五十三第五十三第五十三第五十三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款所指款所指款所指款所指的的的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Anexo C a que se refere o n.º 2 do artigo 53.º do EMFSM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的的的的本身官職及職能本身官職及職能本身官職及職能本身官職及職能  

Cargos e funções próprias dos postos 

 

a) 高級職程及基礎職程 /普通職程  

Carreiras superiores e carreiras de base/ carreira ordinária  

 

職位 Posto  官職 /職能 Cargos/funções 

警務總長 /  

消防總長  

Intendente/ 

Chefe principal 

 

-第一級或同級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 ou equiparadas 

 

-研究及計劃  

Estudos e planeamento 

 

副警務總長 /  

副消防總長  

Subintendente/ 

Chefe-ajudante 

 

-第一級或同級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的助理  

Adjunto de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 ou 

equiparadas 

 

-第二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I ou 

equiparadas 

 

-研究及計劃  

Estudos e plane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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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Posto  官職 /職能 Cargos/funções 

警司 /  

一等消防區長  

Comissário/ 

Chefe de primeira 

 

-第二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的助理  

Adjunto de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I ou 

equiparadas 

 

-第三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II ou 

equiparadas 

 

-研究及計劃  

Estudos e planeamento 

 

副警司 /  

副一等消防區長  

Subcomissário/ 

Chefe assistente 

 

-第 三 級 或 同 等 附 屬 單 位 的 最 高 指 揮 官 /主 管 的 助 理

Adjunto de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II 

ou equiparadas 

 

-第四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V ou 

equiparadas 

 

-研究及計劃  

Estudos e planeamento 

 

警長 /消防區長  

Chefe  

 

-第四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的助理  

Adjunto de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I ou 

equiparadas 

 

-第五級或同等附屬單位的最高指揮官 /主管  

Comandante/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V ou 

equiparadas 

 

-在行動及 /或行政組織附屬單位內執行行動或技術任務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operacional ou técnico em subunidades 

orgânicas operacionais e/ou administrat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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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Posto  官職 /職能 Cargos/funções 

副警長 /  

副消防區長  

Subchefe 

 

-統籌複雜性不等的任務  

Coordenação de tarefas com graus de complexidades variáveis 

 

-在行動及 /或行政附屬單位內執行行動或技術任務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operacional ou técnico em subunidades 

orgânicas operacionais e/ou administrativas 

 

首席警員 /  

首席消防員  

Guarda principal/ 

Bombeiro principal 

 

-統籌簡單任務  

Coordenação de tarefas simples 

 

-執行行動、技術或行政任務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operacional, técnico ou administrativo 

 

一等警員 /  

一等消防員  

Guarda de primeira/ 

Bombeiro de 

primeira 

 

-執行行動、技術或行政任務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operacional, técnico ou administrativo 

 

警員 /消防員  

Guarda/Bombeiro 

 

-執行行動、技術或行政任務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operacional, técnico ou administrat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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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礎職程 /專業職程  

Carreira de base/ carreira de especialistas 

 

 

職位 Posto  官職 /職能 Cargos/funções 

音樂警長  

Chefe músico 

 

-樂隊隊長及領隊  

Director e regente da banda 

 

-樂隊隊長及領隊的助理  

Adjunto do director e regente da banda 

 

-某類樂器的演奏主管  

Executante chefe de naipe 

 

音樂副警長  

Subchefe músico 

 

-演奏員  

Executante  

 

音樂首席警員  

Guarda principal músico 

 

-演奏員  

Executante  

 

音樂一等警員  

Guarda de primeira músico 

 

-演奏員  

Executante  

 

音樂警員  

Guarda músico 

 

 -演奏員  

Executante  

 

無線電警長  

Chefe radiomontador 

 

-第五級附屬單位的主管  

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V 

 

-在專業範圍內執行工作及訓練人員  

Execução e instrução no âmbito da especial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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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Posto  官職 /職能 Cargos/funções 

無線電副警長  

Subchefe radiomontador 

 

-統籌各維修小組的工作  

Coordenador de equipas de manutenção 

 

-在專業範圍內執行技術性質之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no âmbito da 

especialidade 

 

無線電首席警員  

Guarda principal radiomontador 

 

-統籌專業範圍內的簡單工作  

Coordenação de tarefas simples no âmbito da especialidade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無線電一等警員  

Guarda de primeira 

radiomontador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無線電警員  

Guarda radiomontador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Funções de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機械警長  

Chefe mecânico 

 

-第五級組織附屬單的主管  

Chefe de subunidades orgânicas do nível V 

 

-在專業範圍內執行工作及訓練人員  

Execução e instrução no âmbito da especial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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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Posto 官職/職能 Cargos/funções 

機械副警長  

Subchefe mecânico 

 

- 統籌各小組的工作  

Coordenador de equipas 

 

-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機械首席警員  

Guarda principal mecânico 

 

-統籌專業範圍內的簡單工作  

Coordenação de tarefas simples no âmbito da especialidade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機械一等警員  

Guarda de primeira mecânico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機械警員  

Guarda mecânico 

 

-執行技術、行政及行動性質的工作  

Execução de tarefas de carácter técnico, administrativo e 

operacional 

 

 


